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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中華大學資源教室學生助理人員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因身心障礙學生常有課業學習及 
生活適應上之困難，為促進身心障礙學生之生活適應及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貳、範圍 

 
凡就讀本校且為資源教室學生(非休學生)，得申請學生助理人員之服務，服務的項目可包括報 
讀、點字、錄音、生活照顧、課業、活動、電腦即時打字、筆記抄寫等，其障礙程度影響課 
業學習及生活適應為優先服務對象。 

 

參、權責單位 

 

一、資源教室：審核申請書、幫助尋找並訓練合適之學生助理人員、定期核銷工作費。 
 

二、身心障礙學生：填寫「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申請表」、「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 

生助理人員服務紀錄表」及「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實施狀況回饋表(申請人 

版)」，填寫完畢後繳回資源教室。 
 

三、學生助理人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生活適應與課業學習、填寫「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 

理人員服務紀錄表」及「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實施狀況回饋表(學生助理人員 

版)」，填寫完畢後繳回資源教室。 
 

四、會計室：每月將工作費撥至學生帳戶。 
 

肆、名詞解釋 

 

無。 

 

伍、內容 

 

第一條  資源教室學生於開學後一個月內申請並填寫「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申請 

表」。每學期每人每月不得超過 40 小時，如有特殊狀況，再由資源教室進行評估並協
助安排。 

第二條 資源教室依學生申請之項目進行評估，評估申請人需求後尋找適合之學生助理人員人
選。 

第三條 資源教室確認適合之學生助理人員後，召開期初說明暨訓練會議，告知其工作內容與
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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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擔任學生助理人員於每次提供協助服務後，填寫「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

服 務紀錄表」，並請申請人於紀錄表上簽名確認已接受學生助理人員服務後，由學
生助 理人員於每月 1日以前將紀錄表交回資源教室。 

第五條 每月資源教室根據「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紀錄表」進行工作費核
銷。 

第六條 申請人與學生助理人員應於每學期期中考後一週與學期結束前分別填寫「中華大學
特 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實施狀況回饋表(申請人版)」及「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
理人 員實施狀況回饋表（學生助理人員版)」，填寫完畢後繳回資源教室。 

第七條 資源教室根據回饋表之內容，於期末召開檢討會議，瞭解學生助理人員服務之實際運 

作狀況及問題，以作為檢討改進依據。 

第八條 學生助理人員之服務內容包含生活照顧(如協助代購餐食、報讀、協助購物、協助行
走 及如廁等)、課業協助(如抄寫筆記、即席打字、伴讀、校稿、錄製有聲書等)，及
陪同 活動參與。 

第九條 學生助理人員若有下列情事者，將取消服務資格： 

 (一)期初說明暨訓練會，以及期末檢討會議，無故未到。 

 (二)資源教室將不定期了解實際協助提供狀況及問題，若無法對資源教室學生提出之
需求予以實際協助，經由資源教室調查評估屬實後，得予以撤換，並僅支付實際
協助工作之費用。 

第十條 學生助理人員每月工作時數，每月工作時數，不得超過 40 小時，此乃基於考量提供
協助之同學過度工作可能造成學業及身心發展不良之考量而加以限制，如遇特殊狀
況，視需要另行調整。 

第十一條 學生助理人員工讀金給付標準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之基本薪資時薪，依據實際
工讀時數計算工讀金，每學期按月核撥。 

 

陸、相關文件 

 

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流程圖 
 

柒、使用表單 

 

一、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學生助理人員申請表 
 

二、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紀錄表 
 

三、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實施狀況回饋表(申請人版) 
 

四、中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生學生助理人員施狀況回饋表(學生助理人員版) 



學生助理人員申請流程圖  

 

 

                                       辦理期初說明會 
 
 
 

 

 

                                      學生或班導師提出申請 
 

                                       
 
 

 

 

                                  學生自行繳交申請表 
 
 
 

 

                                

                                           資源教室彙整所有申請案件 
 
 
 
 
 
 
 
 
 
 
 
 
 
 
 
 
 
 

 

 

 

 

學生助理人員終止 
 

服務期間違反辦法

規定者，將終止學

生助理人員服務，

或取消學生助理人

員服務資格。 

 
 
 
 
 

 

 

                   評估與審核 
 
 
 
 
 
 

 

 

 

                       學生助理人員進行服務 

               擔任學生助理人員者於每月 1日以前繳回紀錄 
 
 
 
 

 

 

                            學生助理人員服務結束 
 

期中考後一週與學期結束前，擔任\學生助理人員

者，與接受服務者，分別填寫回饋表並繳回。 

 

                                         

                                               辦理期末檢討會議 


